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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兴市教育局文件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年全市中小学和  

中职校正高级教师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《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关于做好 2021年全市中小学和

中职校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泰教师〔2021〕4

号）精神，现就我市 2021年中小学和中职校正高级教师推荐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学校要迅速传达文件精神，组织教师学习《江苏省

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（苏职称〔2013〕4 号）、《江

苏省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（苏职称〔2013〕5号）

和《全省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政策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

〔2016〕202号）中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和评审条件。 

二、泰州市下达给我市的 2021年中小学、幼儿园正高级

教师推荐名额 7名，中职校正高级讲师推荐名额 1 名。各学校

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，按照公开述职、成果展示、民主测评、

组织推荐、学校公示等程序开展推荐工作。每校依据岗位设置

要求在符合条件人员中择优推荐 1 人。 

三、推荐人选按照泰州通知要求准备材料，并于 7 月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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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将申报材料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目前主要

提供以下纸质材料：《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

评审表》《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申报人员情况简表》（各一

份）以及各类佐证材料，《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申报人员

名册》的电子稿发至 935079787@qq.com。 

四、市人社局、市教育局将依据资格条件，对申报人员材

料进行初审，在泰州市下达的推荐名额内择优推荐上报。 

 

附件：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市中小学

和中职校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 

泰兴市教育局  

2021 年 6月 21日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